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荣盛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荣盛石化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石化”）拟转让岱山辰

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宇置业”）及舟山辰和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舟山辰和宇”）100%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

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人员

沟通，查阅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关联交易

协议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荣盛石化控股子公司浙江石化转让辰宇置业

及舟山辰和宇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化拟对外转让其持有的辰

宇置业及舟山辰和宇 100%股权，具体方案如下： 

浙江石化将持有的辰宇置业 100%股权转让给舟山辰和宇，转让完成后，辰宇置

业成为舟山辰和宇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石化再将持有的舟山辰和宇 100%股权按

60%、20%、20%的比例分别转让给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

股”）、浙江巨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投资”）、浙江桐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桐昆地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石化

将不再持有舟山辰和宇及辰宇置业的股权，舟山辰和宇及辰宇置业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鉴于荣盛控股持有公司 65.4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转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水荣、李彩娥、李永庆、项炯炯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9338631XM 

注册资本 80,80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红阳路 98号 

法定代表人 李水荣 

成立日期 2006 年 9月 13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室内外建筑装饰，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贵金属（不含专控）、黄金制品、煤炭（无

储存）、金属材料及制品、钢材、建筑材料、轻纺原料及产品、燃料油

（不含成品油）、光伏产品、水泥及制品、木材及制品、五金交电、日

用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 

荣盛控股持有公司65.4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之规定。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舟山辰和宇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舟山辰和宇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MA2A3JXY6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田螺峙路 480 号城

投大厦 13 楼 1311 室 

法定代表人：罗伟 

注册资本：8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2 日 

经营范围：建材、装修材料、家用电器、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工艺制品、农

副产品（不含门店经营）批发、零售；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招商引资项目

咨询服务；渔牧业养殖；花木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浙江石化持有舟山辰和宇 100%的股权。 

（二）岱山辰宇置业有限公司 

名称：岱山辰宇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21MA2A21BP8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徐福大道 388 号东侧大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罗伟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仅限为舟山绿色石化基地项目配套的办公、研

发及人才住房、生活设施建设），室内外装潢，建筑材料销售（除危险化学品外），

摊位招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浙江石化持有辰宇置业 100%的股权。 

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各方公平磋商，本次交易参照舟山辰和宇（含辰宇置业 100%股权）的净资产

协商确认价格为 60,000 万元，最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浙江石化与荣盛控股等交易对方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交易标的的净资产为基础，确认的交易价格为 60,000 万元，由受让

方按持股比例支付。 

（二）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三）支付期限 

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各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交易对价

的 50%作为第一期收购款； 

转让方应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与受让方共同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自工商手续变更完毕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

付剩余收购款。 

（四）交割 

本次交易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即视为交割完成。 

（五）税费及费用承担 

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因协议和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全部成本和开支（包括律

师和财务顾问的服务费和开支）均应由发生该等成本和开支的一方自行支付。 

因本次交易所发生的全部税项，凡法律法规有规定者，依规定办理；无规定

者，由各受让方按其受让股权的比例同比例分担。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自交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浙江石

化内部审批完成之日起生效。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并据其进行解释。 

各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

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从而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化转让辰宇置业及舟山辰和宇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审批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

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拟签订的协议定价

基础、方法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同意荣盛石化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

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顾  盼                                         夏  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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